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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三五”时期，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期，是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攻坚期，也是全面深化水利改革、促进生态文明发展、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谋划好“十三五”水利发展，对于提高全市水利综合保障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综合评价“十二五”规划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开展规划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在水资源综合规划、区域防洪规划、中小河流治理规划、治涝规划、农饮规划等专项规划的基础上，根据《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以及省政府制定的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三年行动方案，编制完成了《池州市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

第一章 水利基本情况

第一节 自然地理及行政概况

池州市地处东经116°38'至118°05'，北纬29°33'至30°51'。位于安徽省西南部，东南是黄山山脉与九华山山脉结合地带，北西濒临长江。辖贵池区(含江南集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东至县、石台县、青阳县(含九华山风景区)。全市土地总面积8399km2，其中湖泊面积323.1 km2，圩区面积1169.2 km2，丘陵区面积1525.0 km2，山区面积5356.1 km2，长江外滩25.3 km2。2014年末，全市总人口为162万人，耕地面积121.5万亩。

第二节 水文气象

境内气候温暖，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光照充足，无霜期长，属暖湿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无霜期230天，最长286天。初霜多出现在11月上中旬，终霜在次年3月。全市年平均气温为16.1℃，极端最高气温为40.9℃，出现在1988年8月27日；极端最低气温为-16.0℃，分别出现在1969年2月5日、6日。

受华东季风、西南暖湿气流影响，境内降雨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在1300～2000mm之间，极大值为2716mm（九华山1983年），极小值888.7mm（贵池1978年）。全市多年平均径流深500～1000mm。东南部高山区森林覆盖率高，径流系数在60%以上，多年平均径流深1000mm以上；沿江圩区及丘陵径流系数45%，500～800mm。径流的年际变化大，干旱年径流深为300～500mm，78年大旱径流深平均为400mm。丰水年径流深可达900～1400mm。全市境内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67.48亿m3，人均水资源量达到4168m3，亩均水资源量5707m3，分别是全省平均水平的4.0倍和5.0倍。长江多年平均过境水资源量为9317亿m3，为沿江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第三节 江、河、湖泊

长江干流流经池州162km。境内河流较多，十大河流均为长江流域，其中直接入江的河流6条，流入青弋江的河流3条，流入鄱阳湖的河流1条。七条主要河流（龙泉、尧渡、黄湓、秋浦、白洋、九华、大通）集水面积7389km2，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88.3%。除龙泉河流入江西鄱阳湖外，其余均直接汇入长江。

第四节 水利工程

根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全市主要水利工程为：（1）水库工程。全市水库431座，其中中型水库4座，小（1）型水库48座，小（2）型水库379座。水库总库容2.91亿m3，兴利库容1.89亿m3，防洪库容0.62亿m3，设计灌溉面积57.48万亩，设计供水量2.91亿m3。（2）水电站工程，500kw以上水电站27座，装机容量61台套3.65万kw，保证出力1.35万kw，多年平均发电量9676万度。（3）水闸工程，过闸流量5m3/s以上水闸共120座，其中分洪闸15座，过闸流量219.8m3/s，节制闸41座，过闸流量4241.2m3/s，排水闸54座，过闸流量849m3/s，引水闸10座，过闸流量117.4m3/s，橡胶坝4座。（4）泵站工程，装机50kw以上泵站共237座，其中排水泵站139座，供水泵站67座，供排结合67座，其中中型26座，小型211座，总流量777.03m3/s，总装机8.23万kw。（5）堤防工程，池州市共有堤防61条，其中江河堤42条，湖堤9条，围堤10条。堤防总长304.7km，其中江河堤226.7km，湖堤49.9km，围堤28.1km。沿江万亩圩口11座，江堤及成圈河堤总长184.75km，其中长江干堤长107.66km，成圈的内河（湖）堤长75.52km，池口防洪墙（堤）长1.57km。

第二章 “十二五”水利发展成就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复杂时期，经济运行 “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矛盾交织，下行压力加大，同时，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和发展，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1号文件，中央召开了高规格的水利工作会议，2013年10月，省政府又出台《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小型水利工程改造提升的指导意见》（皖政〔2013〕66号），给水利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大好机遇， 中央和省进一步加大了对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水利部门抢抓国家投资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机遇，加大水利规划、项目设计等前期工作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支持，实施了一大批重点水利工程，全市防洪保安能力和农村水利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水环境持续改善，极大地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节 防洪保安体系不断完善

（1）加快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我市中小河流治理点多面广，是防洪保安工程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实施了23个中小河流治理工程，项目总投资59772万元，截止2015年底，累计下达计划投资46115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2382万元，省级投资10613万元，地方自筹13120万元，治理河道长度151.81 km。贵池区列入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项目总投资2.93亿元，涉及11个项目区，目前已经实施了5个项目区，下达投资计划14639万元，其中中央投资7760万元，地方自筹6879万元。秋浦河防洪治理工程列入《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项目前期工作全部完成，概算总投资2.12亿元，将列入2016年建设计划。中小河流治理项目实施后，河道行洪通畅，洪水安全下泄，堤防、岸坡稳固，极大地提高了河道防洪排涝能力，同时改善了河道水质，项目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促进了人水和谐相处，带动了周边的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促进美好乡村建设，发挥了巨大的防洪效益和环境效益。
（2）实施排涝泵站工程建设。实施了贵池区联丰圩、东至县广丰圩泵站更新改造工程，总投资达1.09亿元，总装机37台10248kw，改善沿江圩区排灌面积30.66万亩。截止2015年底，除东至县广丰圩新河口站外，其余站点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于汛期发挥排涝灌溉效益。

实施了沿江泵站工程建设，新建江南集中区起步区梅龙三站（装机5950千瓦）、主城区清溪站工程（装机2700kw），工程总投资14011万元。新建、改建梅龙中心城泵站、东至县新胜工程，总装机1170kw，总投资1964万元。工程建成后，泵站所在排区城区排涝标准达20年一遇，农排达10年一遇标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市377座水库中，325座病险库列入除险加固规划，截止目前已全部实施。“十二五”期间我市共除险加固水库237座，其中小（一）型11座（重点小（一）型9座，新出险小（一）型2座），小（二）型226座（重点小（二）型122座，省计划104座）。工程总投资45977万元，其中中央投资30450万元，省级6700万元，地方自筹8827万元。通过对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大大提高了水库的防洪能力，改善了水库的灌溉效益。据测算，加固后的水库恢复兴利库容7000万m3，保护人口40万人，改善灌溉面积40万亩，在主汛期遭遇强降雨的情况下，所有水库未出现险情。2013年旱情发生后，由于加固后的水库蓄水能力提高，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确保水库灌区庄稼得到及时浇灌，防洪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第二节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持续增强

（1）农村安全饮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十二五”期间解决全市68.69万人的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总投资33069万元。工程的实施改善了缺水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社会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显著。
（2）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突出粮食产区成片农田旱涝保收工程建设，通过排灌渠系及建筑物配套，实现涝能排，旱能灌，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十二五”期间，贵池区、东至县、青阳县、石台县先后列入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计划，受益耕地面积22万亩，项目总投资达26675万元。

（3）水土保持工程。“十二五” 期间，完成25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5 km2，工程总投资4840万元。通过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全市水土流失面积逐年减小，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有力地推进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

（4）水利血防工程。“十二五”期间，我市贵池区梅街水库灌区和石台县黄湓河灌区水利血防工程列入建设计划，总投资2650万元。通过水源工程建设和渠道硬化的实施，使疫区的水源条件有了足够的保证，灌溉水利用率大大增加，改善农村生产条件，灭螺面积达到26.94万m2，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5）小型水利改造提升工程。 2013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小型水利工程改造提升的指导意见》（皖政〔2013〕66号），提出在全省实施小型水利改造提升“5588”行动计划，即：用5年的时间，采取5项改革措施，提升改造8小型水利工程，到2017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80%以上。

2011年以来，全市共投入小型水利改造提升工程建设资金118195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3295万元，省级投资23723万元，市县级群众自筹以及社会资金投入71177万元。共完成除险加固小型水库93座、更新改造小型泵站14519kw、加固新建小型水闸118座、改造中小灌区24.4万亩、扩挖塘坝13139口、整治沟河1832条、改造灌区末级渠系65.3万亩。累计完成土石方8628万m3，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62.29万亩，改善除涝面积61.69万亩，建设旱涝保收农田11.29万亩，新增蓄水能力2222万m3，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2.85km2。通过“八小水利工程”的实施，农田灌溉排涝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在加强建设的同时，推进水利管护体制、机制改革，明晰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全面落实管护主体和管理责任，全市56乡镇街全部开展小型水利工程产权登记和“两证一书”发放工作，对小水库、大山塘、小泵站和小水闸等工程共颁发“一证一书”7348份、“两证一书”5660份，切实把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保证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6）农村小水电建设。贵池区引进外商投资4500万元，新建了双丰小型水电站，装机4800kw。电站建成后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了生态环境。

第三节 城市水环境全面改善

各地结合水利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水环境整治工程，提高城市防洪能力，改善水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效果日益显现。

（1）主城区平天湖至丰收湖水系贯通工程。新开河道4.5kw，兴建控制闸及船闸，工程总投资8500万元（不含征地移民安置），其中中央和省投资7000万元。工程突出效益是解决平天湖高标准洪水出路问题，使得平天湖堤防的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在遭受百年一遇洪水时，平天湖洪水向邻近的丰收湖下泻，不再向主城区分洪，确保主城区防洪安全。同时改善城区水环境，拓展水上旅游空间，促进生态旅游城市建设。

（2）青阳县青通河雨洪调蓄区工程。青阳县在青通河城区兴建拦水坝，通过蓄水区开挖疏浚，形成面积约800亩的雨洪调蓄区，用于调节青通河上游的洪水，减小城区防洪压力，同时改善南部新城水系，美化水环境。工程总投资19766万元，其中水利项目投资13000万元，工程建成后，青通河城区段防洪标准由原来不足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并形成约100万m3的洪水调节库容、湖区600亩的水面以及两岸200多亩的城市亲水绿化带，有效改善了南部新城区水生态和生活环境，形成人水和谐的自然景观。

（3）东至县尧渡故道水环境整治工程。整治城区尧渡故道2.2公里河道，进行清淤、驳岸、景观绿化，修建休闲广场，改善水环境，提高城区防洪排涝能力，为市民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该工程水利总投资3000万元。

（4）秋浦河石台县城区段治理工程。工程总投资8660.17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3500万元，十二五前期全面完成建设任务。结合秋浦河治理项目，实施疏浚河道，填高沿河地面，整治岸线，迎水侧生态混凝土草皮护坡，提高河道泄洪能力，改善沿岸生态环境，为城市建设创建优美的发展空间。环境秀美、生态良好的石台县城，耳目一新地展现在游人眼前。

第四节 水利行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1）加强水资源管理。建立健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市政府出台《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池州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县、区同步出台了配套文件。确立全市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和控制指标，并将各项年度控制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区。进一步加强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强化了取用水过程监管，用水效率逐年提高。完成了《池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池州市水功能区划》编制工作，每年发布《池州市水资源公报》，进一步规范水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

（2）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晰了中小水利工程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明确管理单位性质，落实管理责任、管护人员和管理经费。完成了全市国有水管单位体制改革。贵池区取消了农业排涝水费的征收，由区财政每年投入800～1000万元用于排涝泵站的管护、线路改造和电费支出。各县、区建立了农田水利规划委员会，统筹农村基础设施规划，明确部门职责，整合资金，有序实施。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52个乡镇街设立了水利站，人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同时，组建了村级水管员，落实了水管员待遇，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

（3）完成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任务。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内容涉及河流湖泊、水利工程、经济社会用水、河流湖泊治理和保护、水土保持、水利行业能力以及灌区、地下水等八个方面的内容。全市水利普查员、指导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圆满完成了我市第一次水利普查各项任务，普查成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和部级抽验，为我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五节 完成水利投资情况

“十二五”期间，全市水利建设投资计划339923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31594万元，省补助58512万元，地方自筹和社会投资149817万元。累计完成投资334087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25758万元，省补助58512万元，地方投资149817万元。

（1）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95392万元，其中中央投资102463万元，省补助34789万元，市县自筹58140万元。

（2）小型农田水利改造提升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8195万元，其中中央投资23295万元，省级投资23723万元，市县级群众自筹等71177万元。

（3）地方投资水利项目。共完成投资16000万元。

（4）社会投资水利项目。社会投资水电开发项目共完成投资4500万元。

第六节 水利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形势

（1）存在的主要问题

防洪体系不够完善。通过近年来大规模水利建设，沿江防洪除涝体系初步形成，但内河防洪体系还不完善，沿河防洪标准、除涝能力不强。黄湓河、龙泉河、尧渡河、七星河等内河上游没有进行系统整治，环升金湖周边一直没有重大项目进入，洪涝灾害频繁发生。通过今年汛期的实践，工程性防御至关重要，治理和没治理大不相同。童埠圩堤圈加固和未加固的堤段暴露出来的问题大相径庭；联丰圩一直没有得到加固，成为历次防洪的心腹之患；东至县新胜圩一直靠单薄的堤身挡水，高水位下险情不断等等，全市防洪保安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提升。

防洪除涝标准有待提高。我市长江堤防等级偏低，从二级到四级，还有四级以下堤防。随着沿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我市大同圩、同义圩、秋江圩、广丰圩等很多圩口内有国家、省级工业园区，以及机场和重要交通设施，堤防等级急需提高；同一个圩口标准不一，造成防汛短板效应，东至县广丰圩江堤为三级堤防，防御1954年型洪水标准，而升金湖堤按照20年一遇四级堤防设计，今年就发生了内湖超历史的洪水，广丰圩出现了严重的汛情，防汛投入巨大；城乡排涝标准亟需提高，如东至县城仅有一座赤头站，排涝装机1080千瓦，抽排标准10年一遇，流量13.4 m3，在遭遇超标准暴雨下必然受淹。江南集中区、市经开区等一些工业园区仍然是过去农排标准，不足10年一遇，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

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不健全。我市地处皖南山区西北部，由南向北地势陡降，降雨丰沛，山高坡陡，山洪灾害尤为突出。受地形影响，沿岸大部分群众居住在洪水威胁区，受威地区群众搬迁任务繁重，地质灾害一边消除，一边出现，不确定因素难以消除。此外，近年来兴建了一些山洪灾害非工程措施，但还没有做到全覆盖，水雨情采集和处理系统还不完善，小（二）型水库水位自动测报不足五分之一，影响工程的指挥调度。

农村水利综合保障能力不够强。农村水利设施仍然存在标准低、老化失修和效益衰减问题，最后一公里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服务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能力不足，农村河道淤塞，水环境整治任务十分艰巨；农村饮水区域间供水管网不能互连互通，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不高，农村饮水仍需提质增效。

水资源保障能力需进一步提升。本地区干旱缺水年份与流域、区域基本同步，需水时来水量少，而丰水年则水多成灾。目前，城区及重要城镇供水基本能满足要求，但偏远山区乡镇农村人饮和农田灌溉水源仍得不到保证，众多小水库和大山塘有待提等扩容。

（2）水利形势分析

“十三五”时期，是我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期、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攻坚期，也是全面深化水利改革、着力强化生态文明发展、持续推进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准确把握新时期的发展机遇，对加快发展池州水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水利工作，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重要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解决水利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十三五”时期，水利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方向，把握好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对我市水利发展至关重要。2016年大水之后，省政府出台了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三年行动方案，是十三五期间水利发展的重要建设任务。

第二，按照“三区”发展的战略部署，以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动转型发展，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推动特色发展，以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推动统筹发展，水利作为主要的资源要素，要统筹区域发展布局，着力提高水资源配置能力和防洪除涝能力，保障区域经济安全、高效发展。

第三，保障和改善民生，对大力发展农村水利提出了新要求。“十三五”期间，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强调民富、民生，更加注重社会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大局，着力增进民生幸福。防汛抗洪关系生命安危，饮水安全关系身心健康，水利建设关系生存发展，水利工作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这些都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水利工作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加强水资源管理、深化水利改革的同时，着力解决问题最突出、矛盾最集中、群众要求最紧迫的水利问题，增强民生水利保障能力，扩大民生水利成果，使水利更好地惠泽民生，造福人民群众。

第四，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对加强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全市沿江开发建设进程加快，经济发展转型，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率都将大幅提高，各行各业对水资源的要求更高。因此为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加快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向开发保护并重转变，局部水生态治理向全面建设水生态文明转变，必须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严格水资源管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更加注重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统筹，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全面提升水资源保障能力、水环境保护能力。

（3）主要经验做法

总结“十二五”水利工作取得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

一是高度关注民生。“十二五”期间各级水利部门牢牢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坚持以人为本，以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初步构筑了服务民生、保障民生的民生水利发展格局。工作中，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治理了152km的内河河道，加固了237座小水库，结束了河道两岸及水库下游群众提心吊胆过日子的历史。坚持把保障饮水安全，改善农村灌排体系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目标，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了69万人的饮水问题，通过高标准农田重点县和“八小水利工程”建设，确保25万亩农田旱涝保收。

二是必须服务发展大局。“十二五”期间，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对水利工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确立了人水和谐的治水目标，和“统筹治水、科学用水、依法管水”的新治水方略，大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镇水环境，为加快美好乡村建设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三区”发展的战略部署，及时组织编制了《池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池州市水功能区划》及相关区域防洪排涝专项规划，提出了建设池州水生态文明城市，各级水利部门始终把中央扩内需水利投资项目争引与建设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服务“三区”建设发展大局，为“三区”建设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是必须形成治水合力。“十二五”期间，随着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不断增强，各级党委政府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把水利置于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抓紧不放，强力推动；各有关部门倾力相助，鼎力支持，积极为水利发展创造条件；社会各界对水利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关心水利、支持水利、参与水利的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性、自觉性明显增强。正是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水利事业才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章 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第一节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发展“三区”建设、建设幸福池州的战略部署，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职能，深化水利改革，加强水利建设和管理，改善水生态环境，积极做好水利保障发展、服务民生两大工作。 

第二节 目标任务

（1）总体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市水利改革发展应牢牢把握“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基本思路，加快建设工程水利、民生水利、资源水利、生态水利“四个水利”，建成较为完善的防灾减灾、水资源保障、水生态保护、水利信息化和水利公共管理服务“五大体系”，力争到2020年，全市初步实现水利现代化，有条件的地区及部分领域率先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1.工程水利目标。全面实施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性治理，市、县城区防洪能力达50一遇标准，市区排涝能力达30年一遇标准，各县城区排涝能力达20年一遇标准；进一步实施中小河流治理，内河沿河重要集镇、万亩农田保护区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标准。

2.民生水利目标。全面完成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任务，实施中型灌区新建、续建与节水改造，基本完成中小型泵站更新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水利受益区25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80%以上，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0.55，解决22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全覆盖。

3.资源水利目标。小型水库新增供水能力400万立方米，全市防大旱能力显著增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基本建立，水资源优化调度体系日臻完善，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用水总量控制在9.2亿立方米以内（不含直流火电用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4.生态水利目标。全面形成全市水环境保护和生态健康保障体系，重点湖泊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生态逐步修复，城乡水环境大幅改善，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3%以上。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全面实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2）主要任务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确保重点区域水安全。黄湓河、升金湖地区仍然是我市洪涝灾害较严重地区，上游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淤积，山洪灾害时有发生；中下游圩口防洪除涝标准低，洪涝灾害频繁。推进黄湓河流域（升金湖）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通过湿地修复、水库加固、小流域治理、河道治理、堤防加固及灌排设施改造等，使升金湖水环境和黄湓河流域水土流失得到改善，升金湖周边中小圩口防洪排涝达标。

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水利保障任务也日益加重，城市水环境成为城市发展、市民生活、旅游休闲的重要绿色指标，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池州市城市河道及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设，提高保障能力，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主要解决主城区、江南产业集中区、东西部新城区防洪排涝和水环境问题，结合海绵城市项目实施，使城区防洪标准达50～100年一遇，排涝标准达30年一遇，提高城市保障能力。

加快防洪除涝体系建设，保障城乡发展安全。在“十二五”基础上，继续实施内河防洪治理工程，突出解决县城、乡镇、村庄和农田保护区的防洪问题，提高防洪标准，确保山区沿河城乡居民的防洪安全；加快沿江沿河（湖）城镇和重要圩口除涝工程建设，提高泵站装机规模，完善排涝渠系布置；推进江堤提级达标和长江护岸工程建设，适应跨江发展的新形势，提升沿江防洪能力；积极开展防汛信息化建设工作，建设数字水利，提升防汛决策支持水平，提高水资源保护和管理能力。

加强农村水利建设，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十二五”全面完成了现有的中小水库除险加固任务，水库的防洪、灌溉、供水效益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实施水源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新建、加固一批中小型水库，新增蓄水能力，提高农作物抗旱标准，保障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步伐，有效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水库、排灌站的灌溉和除涝效益；继续实施小型水利改造提升工程，推行节水灌溉，改善农村水环境。实施水利精准扶贫工程，在小型水利改造提升和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高工程上给予全市89个贫困村优先安排项目，提高补助标准，2018年前全面完成水利扶贫项目建设。

加快供水工程建设，保障供水安全。近十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后，彻底解决了农村居民吃水问题，但部分地区供水标准和保证率不高、水质水量不稳定，“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农村饮水巩固提高工程，突出在水质、水量上解决问题，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和互联互通，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实施城市水源工程建设，提高城市供水保证率，保障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

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生态安全。大力推进农村河网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把水利与血吸虫地区环境改善相结合，打造水环境优美的美丽乡镇和村庄，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农村；实施水利精准扶贫，为广大的农村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

加强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加强规划引导，建立水资源规划体系，逐步开展水中长期供求计划、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农业发展节水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开展水资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开展市级在线监控和水功能区在线监测建设，实现用水企业的全面监控。

健全公共管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依法制定市域内主要河湖管理办法，出台城市河道蓝线规划，将各项水事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完善水利投融资机制，公共财政成为水利建设资金的主渠道，非财政投入成为水利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融资平台建设实现规范化，积极推进PPP模式，盘活社会存量资金；完善水利管理体制，改造管理设施，增加管理投入，推进河湖、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完善水利科技发展机制，继续实施人才战略、专利战略、标准化战略，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力争创新能力、解决技术难题能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水利专业服务体系，以乡镇水利站为主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为基础、专业化服务队伍为支撑的基层服务体系实现良性运行。

第四章 水利规划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

第一节 重大水利项目

为完善重点区域防洪排涝体系和治理生态薄弱地区水环境，修复水生态，规划实施池州市城市河道及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和池州市黄湓河流域（升金湖）综合治理工程。

（1）主城区城市河道及湖泊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主要解决主城区、江南产业集中区、东部新城区的防洪排涝和水环境问题，实施水系连通，兴建排涝泵站，加固防洪堤防，改善水生态环境。池州市区结合海绵城市项目实施，使城区防洪标准达50年一遇，排涝标准达30年一遇，改善城区水环境。工程总投资5.77亿。

（2）黄湓河流域（升金湖）综合治理工程。工程通过湿地修复、水库加固、小流域治理、河道治理、堤防加固及灌排设施改造等使升金湖水环境和黄湓河流域水土流失得到改善，升金湖周边中小圩口防洪排涝达标。工程总投资10.0亿，计划“十三五”完成投资3.5亿元，重点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实施影响安全的防洪除涝工程。

第二节 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工程 

（1）秋浦河防洪治理工程。秋浦河是长江右岸一级支流，列入《全国中小河流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和综合治理总体规划》，2015年10月，项目初步设计已经省发改委批准，计划2016年开工建设，工程投资2.12亿元，重点实施干流河段的石台县县城河段河道整治，贵池区联丰圩、万子圩、谷潭圩、杏村联圩堤防加固。主要建设内容为河道疏浚7.19km，加固堤防19.45km，新建土堤6.81km，新建钢筋混凝土防洪墙1.54km，新建堤顶道路24.47km等。提高沿河两岸的防洪能力，稳定河势，保障该区域防洪安全。

（2）进一步治理中小河流。按照《池州市进一步治理中小河流建设规划》，十三五期间，重点对龙泉河、尧渡河、黄湓河上游、九华河中游、青通河、七星河上中游等24处中小河流河段，结合城镇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河道疏浚、堤防加固及护坡护岸、堰坝改造、穿堤建筑物改造工程建设，提高河道防洪能力，保护沿河城镇、基本农田的防洪安全，河段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治理河道总长度167.96km，规划总投资7.19亿元，防洪保护面积110人口7万人，
（3）山洪沟治理。我市山区面积广，山洪沟众多，居民生产生活设施又常依河而建，通常一场强降雨就会引起山洪暴发，严重威胁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根据山洪沟治理规划，计划对全市流域面积300平方公里以下的23条山洪沟进行治理，实施山洪灾害信息化平台建设，估算总投资2.14亿元。建设高标准的防汛数据采集、传输、应用系统，为防汛决策提高科学决策依据。

第三节 河湖连通工程

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功能健全、人水和谐”为目标，以解决城乡河道功能衰减、水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为重点，通过水系沟通、河道疏浚、岸坡整治、生态修复等措施，着力恢复河道功能，提高行洪排涝能力，改善城乡水环境。规划实施连通杏花村景区天生湖、谷潭圩、杏花河，体现江南水乡景观。建设贵池区秋浦河宝赛湖、东至肖思湖、青阳城东等城乡河湖连通工程，为居民生活、工业园区提供良好的水生态环境。规划项目总投资1.85亿元。

第四节 治涝工程

按照《池州市治涝规划》，通过泵站扩容和排涝沟渠扩挖，使主要圩口农排标准达10年一遇，主城区排涝标准达30年一遇，其他城区和重要城镇排涝标准达20年一遇。“十三五”期间，有庆圩、广丰圩、秋江圩、同义圩、大同圩等沿江圩口以及东至、石台县城等易涝地区，新建、改建、扩建排涝泵站11处，总装机48770kw，流量393 m3/s，改善排涝面积19.6万亩。

第五节 中小型水库建设工程

（1）新建小型水库。按照水利部《全国小型水库建设总体方案》，我市2座小型水库列入建设规划，总库容919万m3，总供水量974万m3。其中东至县花园水库规划总库容900万m3，主要提供东至县城供水水源，供水人口5万人，项目总投资0.3亿元；九华山天潭水库19万m3，投资0.34亿元，主要解决九华山居民、游客供水，为景区防火提供水源。

（2）小型水库扩建工程。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成果，我市10万亩以上的大山塘通过大坝注册为小型水库，共54座水库通过注册为小型水库，继续实施水库除险加固，提高防洪标准，保证蓄水安全。全市规划除险加固小型水库80座，总投资1.73亿元。

（3）黄泥湖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黄泥湖水库位于东至县，水库总库容1050万m3，水利普查成果为中型水库，水库枢纽由大坝、溢洪道及放水涵洞等组成，目前存在大坝渗流、溢洪道边坡稳定及放水涵洞结构老化等问题，“十三五”期间，按照中型水库标准，对水库进行大坝防渗培厚、溢洪道及放水涵拆除重建等措施改善灌溉面积0.5万亩，工程总投资0.3亿元。

第六节 长江河道及堤防整治工程

（1）长江堤防提标工程。随着沿江城市经济的发展，长江堤防等级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规划实施提级达标工程，十三五期间，秋江圩、同义圩、大同圩及广丰圩江堤及成圈河堤标准达到二级堤防要求，加固达标江河堤防总长97.2km，实施堤防培厚加固，新建堤顶防汛道路，规划总投资2.56亿元。

（2）长江岸线治理。长江崩岸应急治理工程池州段幸福洲、秋江圩、大同圩等3处，长8.58 km，投资1.26亿元，其中：幸福洲崩岸治理长度1.5 km，秋江圩崩岸治理长度4.08km，大同圩崩岸治理长度3.0 km。该工程2015年底开始实施，2017年汛前完成。“十三五”期间，对东至江段幸福洲0.6km，广阜江堤姚窝崩岸1.2km，丁湖圩崩岸0.6km，同心圩0.25km实施崩岸治理，保障沿江堤防和村庄的安全。
（3）中型涵闸加固。规划对下清溪闸和东流老闸进行加固，目前项目初设已经发改委审查，工程总投资0.44亿元。

第七节 农田水利工程

（1）中型灌区配套工程。继续开展水库、泵站、引水灌区的排灌渠系配套整治，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旱涝保收能力。“十三五”期间对乌沙灌区、秋江灌区、梅龙灌区、龙泉灌区4处5万亩以上中型灌区实施渠系配套，推行节水灌溉，提高农田旱涝保收能力。设计灌溉面积29.5万亩，规划投资2.75亿元。

（2）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继续实施小型水利工程改造提升工程和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建设水源点，实施小型灌区渠道及建筑物配套，对小山塘、小泵站、小水闸、小河沟等小微型水利工程提升改造，切实解决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问题，全面提高灌溉能力，改善农村水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全市完成小型泵站14400kw，小水闸135座，小型灌区面积25万亩，塘坝7356座，河沟1170条，“十三五”计划完成6.5亿元。

“十三五”期间，对贫困村的小型水利改造提升工程优先安排资金，2018年前，贫困村计划完成小水库加固10座，小型泵站1103kw，小水闸26座，小型灌区5个灌溉面积0.97万亩，塘坝666座，河沟288条。

第八节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根据十三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规划，通过新建、改造供水工程，实施管网延伸等措施，提高农村饮水安全的水质和水量保证率，实现农村自来水全覆盖。全市新建供水工程191处，日供水能力3.36万m3，新增受益人口9.98万人，其中贫困村人口2.15万人；现有管网延伸40处，管网长度570km，新增受益人口6.3万人，其中贫困村人口0.56万人；供水工程改造11处，新增受益人口6.7万人，改善受益人口9.24万人。实施农村饮用水源保护工程，建设水质净化、检测服务体系，保障用水安全。规划工程总投资4.28亿元。

第九节 城市水源工程建设

“十三五”期间，重点实施主城区备用水源建设，建设长江和联湖供水体系，建设平天湖、丰收湖、十八索湖、西岔湖水源保护、管网及控制工程，实现湖水为常规水源，长江为备用水源地供水新格局。东至县城兴建花园水库水源地工程，实现长江和水库双水源供水。青阳县建设牛桥水库供水复线工程，提高输水能力。石台县兴建贡溪河备用水源及管网工程，从水量和水质上保障供水安全。通过生态保护、管网建设、取水工程新建、供水信息化建设等保障城区供水安全。估算总投资2.4亿元。

第十节 水生态文明建设

按照中央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水利放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位置，实施水土保持和水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水生态环境。

（1）水土保持工程。五年内，开展30个小流域，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97km2。主要措施封山育林，坡改梯，营造水土保持林、经济林，疏林补密，建谷坊、跌水、堰坝、灌排水沟、沉沙池，清淤河道，护坡、护岸，交通桥，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改善生态环境。估算总投资1.77亿元。

（2）水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期间，围绕美丽乡镇村建设，打造优美水环境，改善村民居住环境，估算总投资1.57亿元。控制新的水电站建设，实施现有水电站的技术改造和扩建，规划投资0.81亿元。

第十一节 水利血防工程

根据省水利血防三期规划，“十三五”共实施河道综合治理项目3个，治理河长20.52km，灌区改造类项目5个，渠道硬化158km，改建涵闸20个，估算总投资1.54亿元。贵池区、东至、青阳及石台县均达到传播阻断标准。

第十二节 投资测算和资金来源

“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工程总投资64.08亿元，其中，重大项目9.27亿元，河道治理工程11.44亿元，河湖连通工程1.85亿元，治涝工程10.43亿元，中小型水库建设工程2.69亿元，江堤提级达标工程2.56亿元，长江护岸工程1.78亿元，中型水闸加固工程0.44亿元，农田水利工程11.25亿元，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4.28亿元，水能资源开发利用0.81亿元，城市水源工程建设2.4亿元，水生态文明建设1.57亿元，水土保持工程1.77亿元，水利血防专项工程1.54亿元。

投资来源主要为国家投资、省补助、地方政府安排的城市防洪、水环境治理投资、农村水电工程的社会投资。“十三五”期间，水利规划总投资64.08亿元，争取国家和省投资34.55亿元，市县各级政府投资17亿元，社会融资12.53亿元。

第五章 深化水利改革
按照《池州市深化水利改革的实施方案》，着力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管理、水利投融资和水利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加快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依法治水的水利发展体制机制，为推进池州水利科学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有效保障。

第一节 深化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合理划分水利事权。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合理划分事权。全市水安全战略、重大水利规划、水利政策制订，跨县区的河流湖泊的水利建设与管理等作为市级事权；各县区境内的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作为县区事权。

（2）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市内审批的事项，除省要求市级审批的项目外，县区能够审批的，全部下放县区审批；凡采用事后监督能够解决的，取消审批事项。推行市级负责的建设项目前置性水行政许可联合审批，对中小型水利工程，可将有关水利专题内容纳入可研或初步设计报告一并审批。
第二节 深化水生态文明制度改革

（1）探索水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在河湖治理中，注重水生态、水环境保护，采取自然、生态的工程治理措施，维护河湖健康。严格水能资源规划论证，规范设计审批，推进绿色水电建设。加强重要水源地、重要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河湖湿地的保护和管理，探索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加快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申报工作。

（2）加强生态保护工作力度。分区划定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落实生态空间开发管制。严格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依法加强开发建设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

第三节 深化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1）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健全和完善考核奖惩制度。加强审批管理，严格水资源论证制度，推动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工作。加强水资源统一调度，完善水资源监管体系，加强用水过程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2）推进城乡涉水事务统一管理。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按照精简、统一、协调、高效的原则，整合涉水行政管理职能，积极稳妥地推进城乡涉水事务统一管理模式试点。全面启动计划用水工作。统筹城乡水利发展，不断加大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力度。

第四节 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

（1）完善公共财政水利投入政策。强化政府目标考核中水利投入的考核比重，落实按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政策。
（2）落实水利金融支持政策。推动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专项债务支持范围，鼓励各地利用现有政府融资平台，积极探索不同的水利融资模式。探索建立洪涝干旱灾害保险制度。

（3）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水利建设。通过财政以奖代补等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村集体、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其它社会资本投入农田水利、农村供水、水土保持等水利建设。探索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特许经营制度。

（4）改进水利投资管理。按照“责任、权力、资金、任务”四统一的原则，改进水利项目投资管理，凡属县区事权范围内的水利项目，由县区对项目实施负总责，市级负责监管。

第五节 深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1）创新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鼓励按照建设与管理一体的原则组织水利建设，促进建设和管理责任制的有效落实。大型公益性水利建设项目完善政府主导的项目法人责任制；推行中小型水利工程按区域或项目类型集中组建项目法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由县、乡镇组织建设。

（2）强化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按照“谁组建项目法人，谁负责质量安全监督”的事权划分，县区组建质量安全监管机构，负责项目的监督工作，落实各级质量与安全责任制。
（3）强化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水利建设项目招投标全部进入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逐步建立符合水利项目特点的招投标管理体系。创新中小型工程监理模式，大力推行区域化集中监理。简化中小型水利工程质量评定和验收等建设管理程序，规范施工图审查制度。

第六节 深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体制改革

（1）健全河湖管护制度。依法建立健全河道、湖泊规划治导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河湖管理和保护规划体系，强化河湖水域岸线、河湖采砂、水能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约束机制，制定涉及供水、防洪和生态安全的重要河湖名录，研究制定河湖等级划分和分级管理意见，因地制宜推行“河长制”等管理责任机制。合理有序开发河道砂石资源，推行河道砂石资源开采公开拍卖制度。

（2）深化国有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分类定性、管养分离、事企分开的原则，界定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管理职能，推进水利管理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按岗聘用。切实做好水利工程确权划界，积极稳妥推行管养分离，推进水利工程专业化和社会化管理。鼓励组建水利专业维修养护及管理组织。
（3）加快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根据水利部、财政部水建管[2013]169号文件、省政府皖政[2013]66号文件的要求，以工程所有权证、使用权证、管护责任书等两证一书为抓手，加快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落实管护主体及管护经费。创新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模式，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理。探索建立与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相适应的小型农村水利工程投入建设管理机制。加强基层水利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不断改善基层水利单位生产、生活条件。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一节 加强水利规划管理，依法规范水事活动

（1）科学制定水利发展规划，完善水利规划体系。水利规划是规范水事活动、管理涉水事务、编制水利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和投资计划、开展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

（2）加强水利规划管理，保障水利工程效益。加强规划项目立项申报、审批、公示等制度。完善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管理。加强并落实水利综合规划与专业规划、上下级规划、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强化规划前期调研、咨询、成果审查和规划实施评估等环节，鼓励和推进规划创新及公众参与，切实保障水利工程效益。

第二节 加大水利投入，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1）发挥政府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于水利建设，并随地方财政的增长而增加，稳定水利投入主渠道。市、县财政每年统筹安排水利建设专项经费不低于1亿元，其中市本级水利投入不低于2000万元，主要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工程补助和重点工程配套。自2011年起，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从城市建设维护税中划出不少于10%到资金，用于市区及县城防洪排涝和水源工程建设。
（2）整合涉农资金，多渠道增加投入。对于财政安排的土地整理、农业开发等项目，要按照水利规划布局，落实项目地点，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实施，实现目标。

（3）制定激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资兴办水利的办法。采取政策引导、民主议事、资金补助等方式，积极引导农民出资出劳建设小型水利设施。

（4）用好“一事一议”政策，加快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按照村镇水利规划，制定分年实施计划，落实一事一议政策，切实解决农村急需的水利工程建设资金，提高投资效益。

第三节 加快水利规划前期工作，提高水利科技水平

（1）编制水利规划。建立和完善的水利发展规划、综合规划、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等规划体系，开展水利重大问题基础研究工作。开展水系控制、农田排涝、河道采砂、山洪治理、农村河道、农田水利、水利信息化等专项规划，突出做好县级农田水利规划，为项目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编制全市灾后水利建设总体规划，针对四个短板，对中小河流治理、重点湖泊治理、易涝地区排涝站建设和水库除险加固进行全面规划布局，全面提高减灾能力。编制升金湖防洪治理以及主要内河系统治理规划，实施退田还湖、退堤行洪，科学规划洪水出路，实现人水和谐的防御体系。

（2）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水利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满足年度投资需求。要建立水利工程项目库，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投资政策，积极争取中央和省水利投资计划。放开设计市场，提高前期工作质量和水平。加大前期工作投入，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200万元资金用于重点水利项目规划前期工作，县区财政也要相应加大水利前期工作经费投入。

（3）加强水利科技和队伍建设。加强水利科学研究，推广水利建设管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提高科技水平。要加强水利建设管理队伍建设，加强职工法律、技术和科技培训，开展多层次、多专业的技术交流，丰富水利队伍文化、艺术生活。

第四节 加强水利行业能力建设，提升建设管理水平

适应水利改革发展新要求，全面提升全市水利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切实增强水利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实施“水利人才引进和培训计划”，大力引进、培养和选拔各类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强化充实管理人才。积极引进省内外水电勘测设计专业机构在池州设立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深化水利单位内部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流动和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技人员服务水利改革发展第一线。加强水利技术实用人才培训，加大基层水利职工在职教育和继续培训力度。切实解决基层水利职工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42

